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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应 用 技 术 大 学 文 件

上应资〔2019〕8号

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印发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
实验室安全与环境检查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校属各部门：

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室安全与环境检查管理规定》已经

学校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。

上海应用技术大学

2019 年 7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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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应用技术大学
实验室安全与环境检查管理规定

为创建平安、和谐、健康的校园环境，建立健全学校实验室

安全与环境保护长效机制，及时排查和治理实验室安全和环保隐

患，使实验室安全与环境检查常态化、制度化，根据《上海应用

技术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（上应资〔2017〕3 号）等规章

制度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实验室安全与环境检查的目的是督促落实学校各项

规章制度，排除事故隐患，防止和减少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维

护良好的实验安全环境卫生，保障学校各项教学、科研等活动的

顺利进行。

第二条 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各学院是本部门实验室安全与环境管理工作的主体，各实验室是

做好本实验室安全与环境检查工作的具体实施主体。资产与实验

室管理处是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的主要职能部门，负责指导、监

督、协调各部门做好实验室安全与环境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实验室安全与环境检查实行学校、学院、实验室分

级管理、分级负责、分级监督的运行机制。各学院要完善实验室

安全责任体系，明确实验室安全与环境责任人。

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与环境检查采取学校监督抽查与各学院

自检自查相结合、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等方式进行。各学

院应定期开展实验室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，制定行之有效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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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室安全与环境检查实施细则。

第五条 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负责按照学科特点、危险源辨

识和风险评估结果确定自查频次并组织实施，建立本实验室日常

安全与环境检查工作台账，落实安排卫生值日，自查频次一般分

为月查、周查和日查。

第六条 各学院每月至少一次组织有关人员对本单位实验室

进行例行安全与环境检查，如实填写检查记录，及时梳理问题和

隐患，理清责任，提出整改要求，跟踪、落实整改情况，对自身

难以完成整改的隐患，应制定防范措施，形成安全与环境自查月

报提交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。

第七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汇同相关职能部门，不定期对

全校实验室电气设施（设备）、特种设备、危险化学品、放射性

装置、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等安全与环保重点部位开展监督检查。

第八条 检查中若发现重大或直接威胁师生生命安全的事故

隐患，必须立即停止实验和工作，迅速按规定上报或着手处理，

在事故隐患或危险情况未排除之前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恢复实验和

工作。

第九条 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学校规章制度和存在安

全隐患并拒不整改的实验室，按照学校相关规章制度规定进行追

责。对所涉实验室实行暂停使用、封闭等整改措施，提出整改要

求，跟踪整改情况，整改验收通过后方可重新启用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上海应用技术学院

实验室环境与安全管理制度》（沪应院资〔2014〕5 号）同时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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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22 日印发


